
新竹市 111年市長盃棒球錦標賽競賽規程 

一、主旨：發展全民運動，鍛鍊強健體魄，促進身心健康，推展棒球運動，提

高棒球運動水準。 

二、依據：新竹市體育會棒球委員會 111年工作計畫 

三、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中華民國棒球協會 

四、主辦單位：新竹市政府 

五、協辦單位：新竹市體育會、新竹市立體育場、新竹市立成德高級中學 

六、承辦單位：新竹市體育會棒球委員會 

七、比賽時間：111年 4月 23日至 6月 19日，每週星期六、日舉行。 

八、比賽地點：新竹市虎林棒球場 

九、組別及資格： 

   （一）登錄本會 111年度之球隊。 

    (二) 球員資格(下列者不能登鹿)： 

         1.未滿 12足歲。 

         2.職業球員及已簽約球員，職業選手除役格滿一年者不限。 

         3.109、110學年度當選青棒國家代表隊選手。 

         4.110學年度大專棒球運動聯賽登錄公開第一級之球員。 

         5.報名參加中華民國棒球協會 111年甲組春季聯賽之球員。 

十、比賽方式及制度：預賽採分組循環，取分組第一、二名晉級複賽，決賽採

單敗淘汰。 

十一、計分及名次順位之排定： 

（一）預賽循環賽制採積分制，以積分多寡排定名次。每場勝隊得 3分，

敗隊得 0分，平手時兩隊各得 1分，複決賽最後一局無法分出勝負

時，則採突破僵局賽制，直至分出勝負止。 

（二）循環賽制各隊積分相同時，以致無法產生名次時，其判定方式如下 

各場勝隊得 3分，和局得 1分，敗隊得 0分，積分多者獲勝。 

積分相同球隊名次決定之優先順序。 

1.兩隊積分相同時，勝隊獲勝。  

2.預賽循環賽中總失分最少之隊。 

3.預賽循環賽中總得分最多之隊。 

4.預賽循環賽中總安打數最高之隊。 

5.擲銅板  

（三）突破僵局賽制： 



1.在正規局數（7局）結束或比賽時間已進行二小時後仍無法分出勝

負時採用。 

2.打擊延續前一局棒次，從無人出局一、二壘有跑壘員開始 

3.決賽時時間不受限制，延長賽亦採突破僵局賽制。 

十二、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1年 3月 31日止。 

十三、報名方式：採新竹市體育會棒球委員會下載區 

                (http://hcbc.org.tw/index.php/2013-03-29-03-14- 

                59/102)下載報名表，回傳 hcbcbaseball@gmail.com。 

十四、領隊及賽程抽籤會議： 

（一）時間：111年 4月 7日（星期二）下午七時。 

（二）地點：新竹市北區西門國民小學會議室（新竹市北大路 450號）。 

（三）會議內容： 

1.競賽規程及注意事項說明。 

2.各隊球員資格審定或調整名單。 

3.抽籤排定賽程。 

4.各隊未派代表出席者，對會中之決議事項，不得有異議。   

十五、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棒球規則。 

十六、獎勵： 

（一）團體獎：冠、亞軍各一名，二隊並列季軍，各頒發獎杯乙座。 

（二）個人獎：打擊獎一至三名、全壘打獎一名、功勞獎一名、教練獎

一名，各頒發獎杯乙座。 

十七、懲戒 

（一）無特別理由未事先告知，逕自不參加大會排定之賽程者，保證金

沒收。 

（二）冒名頂替、球員資格不符合，褫奪該盃賽所有成績並停止該球隊

當年度一切比賽資格或次年度一個盃賽之權利，保證金沒收。 

（三）比賽中對大會執法裁判嚴重、不敬言詞及行為。經察屬實者，個

人停權一年，重者全隊禁賽一年。 

願各會員遵守大會一切規章，並服從裁判之判決，以利本會及球

賽品質之提昇，違反以上懲戒辦法，保證金沒收，如欲繼續比賽

需再繳保證金方可繼續比賽。違反（二）者，於次年度始可以參

加本會之賽事及活動。 

十八、附則 

（一）各隊應於比賽前十分鐘提交攻守名單，比賽開始十五分鐘，球員



未齊九人，視同該場棄權，以單場沒收比賽方式處理（如遇不可

抗拒之事實，經大會認定者除外），並沒收保證金。 

（二）球隊均需派人參加開幕典禮，無故缺席或少於六人之隊伍保證金

沒收。 

（三）未列入攻守名單之球員不得下場比賽。 

（四）預賽循環賽制，先守隊伍於三壘休息區；先攻隊伍於一壘休息

區，決賽攻守於賽前決定。 

（五）界外球，一壘邊由一壘選手席負責，三壘邊由三壘選手席負責，

本壘後方由攻方球隊負責。 

（六）比賽兩隊得分三局相差 15分，四局相差 10分，五局（含）以上

相差 7分，即提早結束比賽。 

（七）比賽時間為二小時，剩十分鐘（含）不進入新局，決賽時間不

限。 

（八）各隊需著同款式棒球服裝出賽，需有背號，不得臨時手寫或浮

貼。 

（九）如遇雨天或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無法進行比賽時，因考慮球員請

假問題，該日之賽程原則上由預賽最後賽程日依序補賽，當日該

場比賽已賽滿 1局時，則保留該日賽程擇日再比，但賽滿四局之

比賽得以裁定之，對大會安排之時間不得有異議。 

（十）經理（教練）應著同款式球衣，方可進場執行職務，在攻守名單

經理（教練）欄處應由經理（教練）簽名，抗議權以攻守名單經

理（教練）欄處簽名為準，其餘皆不為裁判接受。 

（十一）野手集會每局限 1次（不得超過 3名），時間以 1分鐘為限，第

2次（含）計教練技術暫停 1次。每場限 3次野手集會，第 4次

（含）則每次都計教練技術暫停 1次。延長賽時則每局限 1次。 

（十二）守備時一局中允許 1次教練技術暫停（換投手不計，針對投手

暫停只允許教練、捕手及投手 3名於投手丘集會），時間以 1分鐘

為限，第 2次（含）則須更換投手（原投手自動退場）。每場第 4

次（含）暫停時，則每次都須更換投手（該投手自動退場）。延長

賽時則每局限一次暫停。攻擊時一局允許暫停 1次，時間以 1分

鐘為限，每局第 2次（含）時，則視同該隊教練技術暫停 1次。 

（十三）同一局中，擔任第一位打席之投手或預備球員上場之投手被替

換當野手時，可再回來擔任投手乙次。 

（十四）若比賽中球員或球隊有違反運動精神、打架、滋事、辱罵裁判



者，應宣判沒收比賽，球員亦不得有挑釁行為，違者大會得予以

勒令退場。 

（十五）每日次場比賽之球隊，應於看台熱身，至前場比賽最後三局或

剩三十分鐘，僅允許投捕手五人在場邊練習。 

（十六）參賽球隊每場比賽需繳清潔費 300元。 

（十七）每場比賽之球員需帶身份證或有相片之任何證件，於比賽列隊

時，球員互相交換檢查，先發球員未帶證件者請勿填入攻守名

單，預備選手於賽前列隊未到並中途出賽者，經裁判驗證無誤後

始可上場，違者沒收比賽，保證金沒收。 

（十八）凡比賽時發生棒球規則或本規程無明文規定之問題，由大會召

集競賽組及裁判組會商決定之，其判決即為終結。 

 (十九)自 109年度開始，複合式球棒禁止使用，球棒檢查合格會貼上棒

球委員會專屬防水貼紙。 

十九、申訴 

（一）提出申訴之球隊應於個場比賽前或比賽後一小時，以書面由領隊

或總教練簽名或蓋章，並繳交保證金 5000元後向審判委員會提

出，若申訴成立後退還保證金，不成立則沒收保證金。 

（二）申訴以審判委員會之判決為最終之判決。 

二十、本競賽規程經市政府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